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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
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(试行)的通知

各旗区人民政府ꎬ市人民政府各部门ꎬ各直属单位ꎬ各大企事业单位:
«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

(试行)»已经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ꎬ现印

发给你们ꎬ请结合实际ꎬ认真贯彻执行ꎮ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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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

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(试行)

为全面规范我市各行业涉企行政检查ꎬ切实做到为企业减负ꎬ

制定以下六条工作措施ꎮ

一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ꎮ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法律

法规、规章规定ꎬ明确行政检查主体ꎬ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系统ꎬ并及时向社会公告ꎬ没有公告的不得进行行政检查ꎮ

二、规范行政检查事项和标准ꎮ 全市各级行政检查主体要以

权责清单为基础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ꎮ 涉企行政检查事

项不得超出权责清单范围ꎬ因法律法规、规章发生变化的ꎬ及时报

请政数管理部门更新权责清单ꎮ 全面梳理行政检查要点ꎬ制定本

领域涉企行政检查标准ꎮ

三、制定行政检查计划ꎮ 涉企行政检查分为计划类行政检查

和触发类行政检查ꎮ 全市各级行政检查主体要于当年 １ 月底前ꎬ

制定本年度计划类行政检查计划ꎬ并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和上一

级行政检查主体备案ꎬ备案后需要调整的要重新备案ꎮ 计划要明

确检查事项、检查依据、检查主体、检查对象范围、检查比例、检查

频次、检查方式等内容ꎬ并确定可以开展跨部门或市、旗区联合检

查的内容ꎮ 司法行政部门要自收到备案信息之日起 １５ 日内ꎬ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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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复ꎮ 批复后ꎬ全市各级行政检查主体要将行政检查计划于当年

２ 月上旬向社会公布ꎮ 触发类行政检查为因投诉举报、转(交)办

案件查处、突发事件等线索发起的涉企行政检查ꎬ全市各级行政检

查主体要根据本领域情况ꎬ明确触发式行政检查的启动条件ꎬ并及

时向社会公布ꎮ

四、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ꎮ 全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在批复备案

时ꎬ要统筹行政检查计划和次数ꎬ同一行政检查主体对同一检查对

象实施多项检查的ꎬ要合并一次进行ꎻ不同行政检查主体针对同一

检查对象在相近时段内实施检查的ꎬ要跨部门或市、旗区联合检

查ꎮ 全市各级行政检查主体对达到触发条件的行政检查ꎬ可与行

政检查计划一并实施的ꎬ要合并开展检查ꎬ实现“进一次门ꎬ查多

项事”ꎻ要提升行政检查质效ꎬ在严控行政检查频次的同时ꎬ积极

主动对企业开展合规指导帮扶ꎬ助力企业健康发展ꎮ

五、探索评级监管模式ꎮ 建立风险评级监管机制ꎬ常态化分析

研判企业风险隐患和整改情况ꎬ动态划分企业监管风险等级ꎮ 对

风险等级较低的企业ꎬ可通过视频监控、自动巡查、智能预警等方

式开展非现场检查ꎬ未发现违法行为的ꎬ原则上不再进行现场检

查ꎻ对风险等级较高的ꎬ精准开展现场检查ꎬ坚决杜绝“一人生病ꎬ

大家吃药”的全覆盖、无差别检查ꎮ

六、加大行政检查监督力度ꎮ 建立入企扫码制度ꎬ实时查询历

次受检及执法处罚等情况ꎮ 强化行政检查全流程备案监督ꎬ发现违

法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况和不落实检查计划的行为ꎬ要依规依纪依法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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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追责问责ꎮ

　 抄送:市委ꎬ市人大常委会ꎬ市政协ꎬ各驻军部队ꎬ纪委ꎬ监察委ꎬ法院ꎬ
检察院ꎬ市委各部门ꎬ各人民团体ꎬ各新闻单位ꎮ

　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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